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开发行

Ａ

股，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请询价对象

及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市场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

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

资者决策时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

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要量为

６０

，

１８３．４４

万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

际资金需要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

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

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股票发行申请会后事项监管规程，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需要重新履行核准程序。

重要提示

１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５１３

号文核准。 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７４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２０％

；网上发

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

自主选择在上海、北京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

包括平安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

５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

对象（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方

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

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

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平安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主

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２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

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２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称。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

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

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纳申购

款，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

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１２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平安证券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

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１０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

１２０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１

，

２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

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１

，

２００

万股，认购不足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１１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１２

、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其报价具体信息将会在《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请配售对象理性报价、谨慎报价。

１３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４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的机构投资者

认购；仍然申购不足的，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认购。主承销商推荐的其他投资者认购后仍申购

不足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

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５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６

日，周二）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

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６

日，周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周四）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周五）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周三）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周五）期间，在上海、北京、深圳向中

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所有询价对象进行网下推介。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Ｔ－５

日，周三）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２

层汤臣堂

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

７７７

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Ｔ－４

日，周四）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２

层聚宝厅

３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乙

９

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３

日，周五）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２

层宴会厅

１

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

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周五）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

时间内， 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 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

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

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２０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

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１２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２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

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股。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

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

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周五）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

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２００

万

股以上的部分；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

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

联系。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３６５９

、

２２６２５６４０

发行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

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

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

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

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释 义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兴业皮革、 股份公

司、本公司、公司

指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皮制品公司 指 晋江兴业皮制品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

皮制品厂 指 福建省晋江安海兴业皮制品厂，皮制品公司前身

佳胜公司 指 佳胜有限公司（

Ｇｏｏｄ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发行人发起人之一

恒大公司 指 泉州恒大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之一

远大公司 指 晋江市远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之一

润亨公司 指 福建润亨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之一

万兴公司 指 晋江万兴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

华佳公司 指 华佳发展有限公司（

Ｖ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发行人股东之一

荣通公司 指 荣通国际有限公司（

Ｆａｍｅ Ｌｉ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发行人股东之一

瑞森皮革 指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健正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其前身系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及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福建省环保局、 福建省环保

厅

指 福建省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更名为“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ＳＡＴＲＡ

指

１９１９

年组建的位于英国的全球性鞋类认证机构，代表着世界鞋类认证的顶尖水平，众

多鞋类品牌公司，如阿迪达斯、耐克等均使用或参考

ＳＡＴＲＡ

的技术标准，并要求其供

应商采用

ＳＡＴＲＡ

标准服务

ＢＬＣ

指

英国皮革技术中心（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

，

ＢＬＣ

）与世界品牌鞋类采购商或

相关供货商组成【（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ＬＷＧ

）国际皮革工作团队】，并由

ＢＬＣ

执行认

证，推行重点在

〖

节能、减碳、环保、管理

〗

的认证

真皮标志生态皮革 指

真皮标志是中国皮革协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证明商标， 并已在

１４

个国家

注册。佩挂“真皮标志”的产品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原料是天然头层皮革；产品是中高

档产品；产品享有良好的售后服务。真皮标志生态皮革是“真皮标志”的延续，指有资

格使用证明商标“真皮标志”的各种成品革的总称，突出了对皮革中可能存在的对生

态环境有影响的特殊化学物质（六价铬、禁用偶氮染料、五氯苯酚、甲醛）的限量规定

以及对制革企业的污染治理管理

清洁生产 指

将综合预防的环境保护策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 以期减少对人类和环境

的风险。即：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的环境策略，减少或者消除它们对人类

及环境的可能危害，同时充分满足人类需要，使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一种生产模式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

指

英文缩写为

ＣＮＡＳ

，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规定，由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机构，统一负责对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

查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认可工作

皮革制品 指 包括皮鞋、皮革服装、皮箱、包（袋）、皮手套、皮装饰制品、其他皮革制品

原皮、生皮 指

从屠宰后动物胴体上剥下的、未经鞣制成革的皮，又称毛皮；毛皮用盐腌制起来即为

盐湿皮；毛皮和盐湿皮统称为生皮；生皮通常分为制革原料皮和毛皮原料皮

蓝皮、蓝湿皮 指

生皮用碱式铬盐鞣制得到的外观呈蓝色的含水在制品，所以被称为蓝皮或蓝湿皮，蓝

湿皮又称熟皮，可以进行片皮和削匀等机械操作

皮料 指 牛原皮、牛蓝皮的统称

纳帕系列皮革 指

也称纳帕牛皮软面革，英文名称为

ＮＡＰＰＡ

，手感柔软是纳帕皮革的最大特点，表面丝

滑也是纳帕皮革特点之一，自九十年代初期纳帕皮革做为休闲鞋的常用原料，一直盛

行至今

自然摔系列皮革 指

一种利用转鼓旋转摔动的机械作用而得到表面具有自然皱纹的皮革产品， 根据工艺

不同可以摔出纹的大小也不同，是皮革材料层次较高的品种，价格也相对较高

特殊效应系列皮革 指

在皮革的染整和涂饰阶段采用特殊的处理工艺而得到的一类具有特殊效应的皮革产

品，如双色效应、水洗效应和梦幻效应等，较受青年人喜欢

铬鞣 指

利用铬鞣剂的化学作用在胶原纤维之间形成交联以提高皮革结构稳定性和耐湿热稳

定性的操作，是皮革工业最重要、应用最广的鞣法，鞣革效果优良，尤其适于轻革鞣制

ＳＦ

指 英文全称为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即平方英尺，

１

平方英尺

＝０．０９２９

平方米

近三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

均为流通股。

本公司股东万兴公司、恒大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其他股东荣通公司、华佳公司、远大公司、润亨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吴华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前述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前述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

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修订草案）》的规定，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为：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等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公司累计

未分配利润超过股本总额

１２０％

时，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留

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

的派发事项。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政策需经全体董事过

半数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经过半数监事通过，若公司有外部监事（不

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３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

同享有。

４

、由于采购周期和生产周期较长，同时受临时性订单不断增加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导致的常规储备增加

的影响，公司需储备较多的存货。因此，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大。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和

２０１１

年末，存货

余额分别为

２２

，

４８５．８０

万元、

２３

，

６９３．０２

万元、

２７

，

９９７．１６

万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５１％

、

４５．６９％

和

４９．３４％

。虽

然上述存货是正常生产经营形成的，但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存货余额较大，未来原料价格变动会对公司经营带来

一定的影响。

５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

１

）环保政策的风险

国内制革企业面临着日趋严厉的环保法律法规的监管。 对于众多环保不达标或者污染治理能力有限的中

小企业，将会由于环保的压力而逐步退出市场，而对于污染治理能力强、符合环保规范的企业将获得较大发展

空间。行业兼并整合、做大做强的趋势由于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大而变得十分紧迫。

公司一贯重视环保工作，以“绿色皮革，百年兴业”为使命，以“创中国绿色皮革第一品牌、成为中国绿色皮

革带头人和世界绿色皮革领先企业、为世界名牌服务”为愿景，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

皮革工业发展道路。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环保设施，建立了完善的环保管理与监

督体系。随着先进环保设施和环保技术的逐步应用，有效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也提高了废水回收利用

率并增加了废水的循环使用效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环保型皮革专用染料、高吸收铬鞣剂、蛋白质填充复鞣

剂、高档皮革涂饰阻燃材料、高档皮革助剂等新材料；同时，研究环保制革新工艺，实现了废渣无害化、资源化，

废水综合利用、铬鞣废液的循环利用、浸灰废液的循环利用；积极推行清洁化生产技术，争创环境友好型企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公司的清洁生产通过了福建省环保局的验收。

目前，国家正继续加大环保监管力度和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如果国家提高环保标准或出台更为严格

的环保政策，公司将支付更多的资本性支出和成本费用支出，会导致公司经营成本的上升。

（

２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辅材料为牛原皮、牛蓝皮、皮革助剂及皮革鞣剂、皮革加脂剂、皮革涂料等皮革化工原

料，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牛原皮及牛蓝皮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６９．５２％

、

７４．９０％

和

７５．１１％

，因

此，牛原皮及牛蓝皮采购价格的变化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报告期内，牛原皮及牛蓝皮的采购价

格波动幅度较大，其中，牛原皮平均采购价格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５９

元

／ＳＦ

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６１

元

／ＳＦ

，升幅为

２３．５２％

，

到

２０１１

年继续上升至

１２．１３

元

／ＳＦ

，升幅为

１４．３３％

；牛蓝皮平均采购价格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０３

元

／ＳＦ

，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１．７６

元

／ＳＦ

，升幅为

１７．２５％

，到

２０１１

年继续上升至

１２．９６

元

／ＳＦ

，升幅为

１０．２０％

。

２００９

年以来牛原皮及牛蓝皮的平均采购价格持续上升，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将给公司的生产经

营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述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的总股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

的总股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２７

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在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影响）

发行市净率 【】倍（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

总额【】万元，其中：

承销费：【】万元 保荐费：【】万元

审计费：【】万元 律师费：【】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览

公司名称：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ＮＧＹＥ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华春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公司住所：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３６２２６１

电 话：

０５９５－３６７９ ８８８６

传 真：

０５９５－３６７９ ８８８５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ｇｙｅｌ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ｘｉｎｇｙｅ＠ｘｉｎｇｙｅｌ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ｍ

公司前身皮制品厂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自皮制品厂设立之初，就专注于中高档牛头层鞋面革的开发、生产与销

售。公司立足于国内市场，目前已与多数国内一线知名品牌及国际品牌在国内生产销售的鞋厂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已成为拥有三大系列产品、技术水平领先的国内大型制革企业，牛头

层鞋面革市场占有率全国排名第一。

公司具有多项自有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严格按照国家级检测中心的标准建设了国内首家制革企业检

测中心，并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２００６

年公司正式成为

ＳＡＴＲＡ

的成员，为确保公司产品符合国

际标准，目前正在建立

ＳＡＴＲＡ

认证的国际级企业内部实验室。

２０１１

年公司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头层鞋面革企业

被英国皮革技术中心（

ＢＬＣ

）认证为金牌加工厂。公司为系统化皮革清洁生产技术的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承担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百家重点工业企业、福建省重大科技实施项目单位。公司研发中心系福建省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公司的“循环经济型制革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项目荣获首届“中国皮革行业节能减排环保创新奖”

三等奖。公司先后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的“兴业”品牌为中国驰名

商标，产品被中国皮革协会授予使用“真皮标志生态皮革”标志。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经商务部“商资批［

２００７

］

２１１９

号”《商务部关于同意晋江兴业皮制品有限公司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批准，由皮制品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天健正信审计的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按

１

：

０．６６５２９２９２７

的折股比例折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净资产折合股本后余额转为资本公积。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并换领了注册号为

３５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３４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佳胜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０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８９％

２

泉州恒大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

４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８％

３

晋江市远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９％

４

福建润亨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２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

合 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三）改制设立前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为佳胜公司。本公司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前，佳胜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为持有皮制品公司

７３．８９％

的股权，佳胜公司本身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业务，仅对下属控股企业的股权进行管理。发行人成立后，主

要发起人佳胜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改制设立股份公司时承继了其前身皮制品公司全部的资产和负债。经天健正信审计，股份公司设立时

的流动资产为

５４

，

９９１．２５

万元，非流动资产为

９

，

７６３．６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７

，

１２５．７９

万元，无形资产

１

，

５１３．１３

万元。

公司设立时拥有完整的皮革生产、研发、销售的资产和业务体系，保持了资产、业务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所

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五）改制设立前后发行人的业务流程及其之间的关系

本公司由皮制品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改制前后的业务流程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 东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万股） 比例 股份数（万股） 比例

晋江万兴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４７４．４０ ４７．０８％ ８

，

４７４．４０ ３５．３１％

香港荣通国际有限公司

３

，

１７７．００ １７．６５％ ３

，

１７７．００ １３．２４％

泉州恒大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１４６．４０ １７．４８％ ３

，

１４６．４０ １３．１１％

香港华佳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６２０．００ ９．００％ １

，

６２０．００ ６．７５％

晋江市远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４．２０ ５．６９％ １

，

０２４．２０ ４．２７％

福建润亨投资有限公司

５５８．００ ３．１０％ ５５８．００ ２．３２％

社会公众股东

－ －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公司股东万兴公司、恒大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其他股东荣通公司、华佳公司、远大公司、润亨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华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前述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前述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自然人股东及其任职情况

公司股东全部为法人股东，无自然人股东。

（四）国有股份、战略投资者及外资股份情况

本公司无国有股份情况，股东中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本公司共有两名外资法人股，其中荣通公司持有发行前总股本的

１７．６５％

，华佳公司持有发行前总股本的

９％

。

（五）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及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万兴公司，由实际控制人吴华春通过持有的

５２．８５％

的股权直接控制；公司的

第三大股东恒大公司，由实际控制人吴华春通过持有的

４４．８８％

的股权直接控制；公司的第六大股东润亨公司，

由公司总裁孙辉跃通过持有的

４９％

的股权及其夫人陈瑶持有的

５１％

的股权共同控制。

上述人员中，吴华春为孙辉跃的姐夫，孙辉跃与陈瑶为夫妻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及产品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从事中高档牛头层鞋面革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纳帕系列、自然摔系列、

特殊效应革系列，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制造皮鞋、箱包、皮具等。

自公司前身皮制品厂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牛头层鞋面革的开发与销售，致力于做大做强牛皮革业务，其

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曾发生重大变化。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同时也拥有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公司

产品已得到广大客户的普遍认可。

公司设立营销中心，在总裁的直接管理下开展市场营销工作，销售模式为直销和经销。经销模式即将产品

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终端客户，一般设立地方独家经销，营销中心每年根据各地经销商的情况，设

定库存量、销售量及年增长率，对经销商实行动态管理；直销模式即直接将产品销售给皮鞋、箱包等制造商。

（三）发行人原材料供应情况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辅材料为皮料、皮革助剂及皮革鞣剂、皮革加脂剂、皮革涂料等皮革化工原料，皮料的供

应商主要包括位于美国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ＥＦ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ＣＯ．

，

ＬＬＣ

、全球最大肉联集团（

ＴＹＳＯＮ ＦＲＥＳＨ ＭＥＡＴＳ．

ＩＮＣ

）、

Ｒ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

ＴＡＳＭＡＮ ＨＩＤ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Ｃ

、

ＳＷＩＦ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宿迁致富皮业有

限公司、周口市森源皮业有限公司、山东淄博德元制革有限公司、奇台县新亚皮革加工有限公司、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雪克皮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化工原料主要是向国外品牌巴斯夫（

ＢＡＳＦ

）、德瑞（

ＴＦＬ

）、斯塔尔（

Ｓｔａｈｌ

）等公司

的国内代理商采购。

目前，皮料及化工原料等其他材料国内外市场供应充足，不存在原材料供应短缺问题。

（四）发行人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市场地位

１

、行业竞争情况

国际上，中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等亚太区重要皮革生产国发展较快，以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为

代表的欧洲皮革工业，因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而逐年萎缩，以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为代表的美洲皮革生产国

家以其原料皮资源优势、较先进的制革技术等，与亚洲皮革生产国家形成竞争，非洲地区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资

源，但皮革工业发展缓慢。

我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皮革生产大国，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近几年，我国制革企业开始从大中城

市向小城市、乡镇转移，其中以乡镇最为兴旺。从大区分布上看，

７０％

的企业集中在华东及中南经济繁荣地区，但

以小型企业为主体，形成规模的大型企业较少，生产集中度较低。

目前，我国的制革企业大中型企业较少，小型企业众多，生产集中度较低，尚无一家制革企业在中国境内上

市，任何一家制革企业都不足以影响市场，也不可能做到垄断经营，也没有绝对的市场占有率。行业内各企业的业

态和盈利模式不一，横向可比性差，只有在市场细分方面存在优势，如本公司在牛皮鞋面革方面占有领先地位。

２

、行业市场地位

根据国家皮革和制鞋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统计， 本公司报告期内牛头层鞋面革市场占有率全国排名第

一。根据《中国皮革》杂志社公布的《

２００９

年牛鞋面革生产企业排行榜》、《

２０１０

年牛鞋面革生产企业排行榜》，公司

在我国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牛鞋面革生产企业年产量排名中均位居第一。

公司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为“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轻工业行业皮革行业十强企业”，被全国

皮革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国家轻工业皮革毛皮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评为“福建省制革工业龙头企业“，公

司产品在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均荣获中国皮革协会颁发的“真皮标志生态皮革”。

（五）行业竞争优势

１

、企业文化优势：“如犀牛般坚定不移、如黄牛般爱岗敬业、如斗牛般永不言败、如奶牛般无私奉献”的独特

牛文化已经成为公司战略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经营创新的理念基础。

２

、产品质量及品牌优势：公司的“兴业”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产品荣获中国皮革协会颁发的“真皮标志生

态皮革”，公司的牛皮鞋面革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

３

、先进设备和技术优势：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生产装备在国内制革企业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在先进

设备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经过多年经验积累，公司在制革技术方面拥有较强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４

、规模优势：在原材料采购上，较其他制革企业具有议价能力强、原材料供应稳定、质量优良且同质性好的

优势；生产方面，具有规模生产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适应大批量、多品种的高端客户需求特点。

５

、近距离渠道及高端知名品牌客户群资源优势：公司已与众多知名鞋业企业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长期为其提供优质皮革材料。未来公司将在国内主要皮革制品产区设立办事处，更近距离贴近客户，发挥渠道

优势。同时，依托强大的技术平台，公司可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研发高附加值的定制产品，快速响应客户的个

性化需求。

６

、标准化的原材料供应优势：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大部分采购自国外畜牧业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因为畜牧

业的规模化、集约化，能提供比较标准化、高质量等级的原材料，为保证公司产品质量和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售价

奠定了良好基础。

７

、区位优势：公司地处福建省晋江市，毗邻浙江省、广东省，与四大制鞋基地中的广州、温州、泉州相邻，具

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利于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把握市场趋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缩短临时订单生产时

间，让公司的供货及售后服务做到及时、快捷，有利于保持客户关系的稳定。

五、与发行人业务相关的主要资产权属

（一）固定资产

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固定资产全部为公司自有，产权清晰，无租赁他人资产情况；同时所有主要固

定资产均为公司生产经营使用，不存在允许他人使用公司资产的情况。

１

、房屋建筑物

公司拥有所有权的房产共有

１１

处，建筑面积

８８

，

８０９．０９

平方米。

２

、主要生产设备

公司拥有完备的皮革生产设备，主要包括转鼓、摔鼓、分格转鼓、去肉机、片皮机、削匀机、绷板机、电脑喷浆

机、挤水机、挤水伸展机、压花机、滚光机、真空干燥机、滚涂机、烘箱机、振荡拉软机、磨革机等，该等生产设备目

前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二）无形资产

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无形资产全部为公司自有， 产权清晰， 不存在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情

况；同时所有主要无形资产为公司生产经营使用，不存在允许他人使用公司无形资产的情况。

本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本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

１４

处，面积总计为

１１６

，

５１０．７５

平方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拥有土地使用权

２

处，面积总计为

６６

，

２６３．１０

平方米。

本公司拥有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共计

２５

项，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知识产权署商

标注册处注册的商标共计

２

项。

本公司拥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的发明专利

２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４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５

项。

本公司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２

项，分别是废弃物综合应用系统、生态鞣制应用系统。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万兴公司除投资本公司外，并未投资其他公司，万兴公司未直接或间接从事皮革的生产

与销售业务，因此，与本公司从事的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华春除投资万兴公司和恒大公司外，并未投资其他公司，万兴公司与恒大公司及其

控制的下属公司未直接或间接从事皮革的生产与销售业务，因此，与本公司从事的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

（二）经常性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经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三）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本公司借款及开具进口信用证提供的担保，具体如下：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为取得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由

吴华春、蔡建设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该授信额度内借款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吴华春、蔡建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３ ２０１２－３－３

否

吴华春、蔡建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１７ ２０１２－３－１７

否

吴华春、蔡建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 ２０１２－４－７

否

人民币担保借款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已开具但未到期的进口信用证

６

，

８３７

，

０５５．８８

美元、

６８

，

６０５．７４

欧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本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为取得总额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由

吴华春、蔡建设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该授信额度内借款

７８．８７

万美元，具体明细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２－１－１１

否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２－１－１１

否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２５２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２－１－１１

否

美元担保借款合计

ＵＳＤ７８８

，

７００．００

另外：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已开具但未到期的进口信用证

５

，

２５７

，

１８５．４０

美元。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本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取得总额为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贸易融

资额度，由关联方吴华春与孙婉玉夫妇、蔡建设与李好样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已开具但未到期的进口信用证

１

，

２２６

，

７００．００

美元。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取得总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由吴华

春、蔡建设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５

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

该授信额度内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５１．４０

万美元，具体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吴华春、蔡建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３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人民币担保借款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１－０１－１０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１

，

１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 ２０１１－０１－１２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１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２０１１－０１－１３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６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２５ ２０１１－０１－２３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２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０２ ２０１１－０１－３１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１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０４ ２０１１－０２－０２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０９ ２０１１－０２－０７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２０１１－０２－１０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０３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１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０９ ２０１１－０３－０９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２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８ 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美元担保借款合计

ＵＳＤ６

，

５１４

，

０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已开具但未到期的进口信用证

７０６．３２

万美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本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取得总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由吴华

春、蔡建设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

司在该授信额度内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４．９０

万美元，具体明细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吴华春、蔡建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２８ 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人民币担保借款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２８２

，

８８２．６０ ２０１０－１１－０５ ２０１１－０２－０８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１２６

，

１７６．４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吴华春、蔡建设

ＵＳＤ１３９

，

９５１．８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４ 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美元担保借款合计

ＵＳＤ５４９

，

０１０．８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已开具但未到期的进口信用证

３０４．２４

万美元。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本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取得总额为

６

，

２２３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由吴华

春、蔡建设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

在该授信额度内借款

１４３．２２

万美元，具体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美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吴华春、蔡建设

１７０

，

３３７．１５ ２０１０－１１－１６ ２０１１－０２－１４

吴华春、蔡建设

１３３

，

９４１．６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２ ２０１１－０２－２０

吴华春、蔡建设

１３８

，

０１９．９５ ２０１０－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０２－２７

吴华春、蔡建设

１３０

，

０７７．９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吴华春、蔡建设

６７４

，

９９７．５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

吴华春、蔡建设

１８４

，

８６７．５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２０１１－０３－２９

合 计

１

，

４３２

，

２４１．６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已开具但未到期的进口信用证

１８．９４

万美元。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本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取得总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贸易融资额

度，由关联方吴华春与孙婉玉夫妇、蔡建设与李好样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该额度内已开具但未到期的进口信用证

３７９．７２

万美元。

３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人民币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江安海支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２－２３ ２０１０－０１－１４

（四）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单位：万元

科目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应付股利

佳胜公司

－ － ３６０．００

荣通公司

－ － ９３０．０６

华佳公司

－ － ４７４．２５

（五）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的关联交易情况核查后认为，公司报告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未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情况。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姓 名 职 务

出生

年份

任期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

况

２０１１

年

度薪酬

情况

（万元）

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

比例

与本公

司其他

利益关

系

吴华春

先生

董事长

１９６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出

生， 先后毕（结）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香

港国际商学院 （

ＭＢＡ

）， 高级经济师职称。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具有

２０

多年的制革经验，指导参与了公司多项技

术革新与研发，是四项外观设计专利、五项

实用新型专利及一项技术专利的设计人。历

任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会

副理事长、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制革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商会晋江市商会第二届

理事会副会长、福建省泉州市中外企业家联

谊会名誉会长、福建省工商联（总商会）第九

届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福建省光彩事业促进

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泉州市皮革行业协

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副会长、泉州市慈善

家、晋江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先后获得“全国

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福建省农村青

年创业致富带头标兵”、“福建省新长征突击

手”、“海西新经济英雄”等称号。福建省第十

届政协委员、泉州市第十届政协委员、晋江

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万 兴 公

司 执 行

董事、总

经理，恒

大 公 司

董事长。

３５．８１

３２．７３％

（间

接）

－

蔡建设

先生

副董事

长

１９５２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出生，（结） 毕业于香港国际商学院（

ＭＢＡ

），

中国人民大学（

ＭＢＡ

），经济师职称。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具有

２０

多年的制革经

验，负责执行本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方针及

策略。曾任广东省鞋材行业协会首届理事会

名义会长、安海商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副会

长。

恒 大 公

司董事，

瑞 森 皮

革 执 行

董事、总

经理。

３５．９６

１３．２６％

（间

接）

－

孙辉跃

先生

董事、总

裁

１９６６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出生，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通信工程管理专

业，高级经济师。历任泉州冠达通信技术发

展总公司总经理、安溪邮电局局长、华达集

团（福建）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福建福马食

品集团总经理。

润 亨 公

司监事

４７．９３

１．５２％

（间

接）

－

胡斌先

生

董事、副

总裁

１９６２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

生，毕业于陕西西北轻工学院皮革工程制造

专业，高级工程师，具有

２０

多年的制革经验。

历任徐州鹰球皮革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山东

淄博东方皮革有限公司技术经理、河南开封

豫达皮革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成都千瑞达皮

革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今

在公司工作，主持参与过美国毛皮到铬鞣蓝

湿皮工艺配方设计制定、澳洲及国产皮毛皮

到铬鞣工艺配方设计制定、高档牛皮纳帕革

工艺配方设计、“克隆羊”革开发、仿“水牛

纹”革开发、仿马油皮开发、“头颈缩花革”及

“缩花革”开发、薄软纳帕革开发等项目，曾

参与制定国家皮革检验标准， 由其研发的

“循环经济型制革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项

目”获得中国皮革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皮

革行业节能减排环保创新奖”三等奖，名字

被收入中国皮革界精英录。

万 兴 公

司监事

３５．１５

０．３７％

（间

接）

－

孙辉永

先生

董事、副

总裁

１９７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出

生，毕业于香港国际商学院（

ＭＢＡ

），中国人

民大学（

ＭＢＡ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

ＭＢＡ

）硕

士研究生课程结业，助理经济师职称，具有

１５

年的皮革经营管理经验。

－ ３５．５１

０．５７％＊

（间接）

－

柯子江

先生

董事

１９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出

生。

１９７９

年创办安东机械锻造厂， 至今任厂

长；

１９９３

年创办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历

任厂长、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创办晋江市子江

中学。现任晋江安东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晋江市子江中学理事长。

恒 大 公

司董事，

晋 江 市

子 江 中

学 理 事

长，晋江

安 东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执

行董事、

总经理。

－

１３．５３％

（间

接）

－

张少英

女士

董事

１９７２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香港籍，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生。 历任银行职

员、厦门祺丰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祺

丰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香港华佳发展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华 佳 公

司董事

－ ９％

（间接）

－

屈文洲

先生

独立董

事

１９７２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

生。财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金融

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美

国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中国注册会计师

（

ＣＰＡ

）、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

东青年教师基金获得者、福建省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厦门大学财务

管理与会计研究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管理学

院财务学系副主任、厦门大学中国资本市场

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工商管理组）秘书，第十一届全国青

联委员、福建省青联委员，厦门市机关青联

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的通讯评审专家，《经济研究》、《管理科学

学报》、《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金融

学季刊》和《中国金融评论》审稿人，目前正

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在《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和

《金融研究》 等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数

十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先后获得“中国高校

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福建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省部级科研

奖励。

梅 花 伞

业、山东

航空、莱

宝高科、

厦 门 航

空 港 独

立董事；

厦 门 大

学教授。

５．００ － －

谢衡先

生

独立董

事

１９６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

生。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皮革工程

系，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皮

革》副主编、记者，现任《中国皮革》杂志总编

辑、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院长助理。

兄 弟 科

技 独 立

董事，中

国 皮 革

与 制 鞋

工 业 研

究 院 院

长助理。

５．００ － －

杨玉杰

先生

独立董

事

１９６４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出

生。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研

究生学历。历任河南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

教授，华侨大学副教授、研究员。

华 侨 大

学 研 究

员

５．００ － －

温桂林

先生

独立董

事

１９６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出

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本科学历。

历任宁都县黄陂镇政府干事、 司法助理、泉

州刺桐律师事务所律师、泉州泉秀律师事务

所律师，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起至今任福建恒安集团

有限公司法监部总经理。

福 建 恒

安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法 监

部 总 经

理

５．００ － －

苏建忠

先生

监事会

主席

１９５８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

生， 毕业于福州财会管理干部学院会计专

业。

１９８１

年起在企业从事财务工作，

１９９９

年

至今在公司工作。

恒 大 公

司监事

８．６４

０．０２％

（间

接）

－

冉崇元

先生

职工代

表监事

１９６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出生， 毕业于华侨大学商学院

ＭＢＡ

总裁班。

１９８６

起先后担任过煤矿测量员、 掘进队队

长。

１９９４

年至今在公司工作， 现任本公司品

质管理部经理。

－ １６．９９ ０．０７％ －

柯贤权

先生

监事

１９４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出生。曾经经商，

１９９２

年至今在公司工作，现

任本公司营销副总监。

－ １０．４８ ０．９７％

吴美莉

女士

董事会

秘书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

出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

学位。 曾在泉州市安溪县地方税务局任职。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

－ ８．３０ －

李光清

先生

财务总

监

１９６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出

生，毕业于福州大学财经学院会计系，高级

经济师、高级审计师。曾任三明市审计局科

长、三明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董事兼财

务总监、 福建昌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长、 上海泰盛集团副总经

理、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

－ ２４．７４

于君德

先生

核心技

术人员

１９５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出

生，毕业于四川大学皮革工程系和四川行政

财贸管理干部学院营销专业， 高级工程师，

具有

２０

多年制革经验。历任四川省匹巾市皮

革厂副厂长、厂长，上海力利公司驻成都办

事处副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今在公司工作， 先后

主持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兰皮烂面

问题、改进兰皮鞣制工艺，提高品质缩短生

产周期、开发新产品“小牛软面”，配合开发

高尔夫软粒面、 工艺开发上重点突破得革

率，并成功开发出专用于提高纳帕产品的得

革率新工艺。现任公司水场技术部经理。

－ １５．２６

黄朝七

先生

核心技

术人员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出

生， 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具

有

１０

多年的制革经验。

１９９７

年至今在公司工

作，先后参与了“克隆羊”开发并导入大生

产，

５＃ＮＰ

的开发。主持设计研发，仿马油皮，

罗马，蜡感轻摔等产品。现为公司项目部经

理、高级技术员。

－ １６．５９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

万兴公司持有本公司

８

，

４７４．４０

万股，占本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４７．０８％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万兴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系于福建省晋江市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二）实际控制人

吴华春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万兴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恒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华春先生为本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具有

２０

多年的制革经验，现任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第

七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第十届政协委员，晋江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单位：元）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４２

，

１３８

，

５３３．２９ １５４

，

５１５

，

８５３．５６ １１６

，

９６６

，

２８７．２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１６

，

８１８

，

１３８．７４ ２８

，

６８８

，

７３０．５７ ３４

，

５３８

，

３０２．００

应收账款

２４

，

５９７

，

６０４．９８ ２３

，

４５８

，

０５２．６４ ２２

，

２９６

，

９０６．１２

预付款项

９２

，

８４７

，

１２３．０４ ６６

，

０６３

，

３８２．０５ ３２

，

６４７

，

３７６．２０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１１

，

０４２

，

３６４．４７ ８

，

９２９

，

６８５．１６ ９

，

５６５

，

５６４．９４

存货

２７９

，

９７１

，

５９８．５４ ２３６

，

９３０

，

１７３．５５ ２２４

，

８５７

，

９８７．４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６７

，

４１５

，

３６３．０６ ５１８

，

５８５

，

８７７．５３ ４４０

，

８７２

，

４２３．９９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１６３

，

９６８

，

４７０．７８ １４２

，

３９４

，

３６９．２０ １０８

，

５４３

，

９９９．４４

在建工程

２７

，

３２８

，

５８４．０３ ２２

，

９０１

，

６１６．２８ ６

，

８１９

，

８３５．５６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３３

，

０１３

，

８５４．６５ ３３

，

９６０

，

０１７．３６ ３１

，

５７４

，

２９５．７６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８２

，

９５０．３５ ７４３

，

８３１．５７ ４７１

，

３８２．５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５

，

１９３

，

８５９．８１ ２０９

，

９９９

，

８３４．４１ １５７

，

４０９

，

５１３．３５

资产总计

８０２

，

６０９

，

２２２．８７ ７２８

，

５８５

，

７１１．９４ ５９８

，

２８１

，

９３７．３４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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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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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二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